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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草制品非法贸易议定书 

政府间谈判机构官员 
 

法律顾问的说明 

1. 本文件的目的是对烟草制品非法贸易政府间谈判机构主席和副主席的任期作法律
说明。 

背景 

2. 该谈判机构由缔约方会议在其第二届会议上建立(FCTC/COP2(12)号决定)；根据《缔
约方会议议事规则》第 25 条条款，它是缔约方会议的一个附属机构。 

3. 《缔约方会议议事规则》第 25-28 条专门涉及缔约方会议的附属机构。特别是第 28.1
条，涉及这类机构主席和其他官员的选举和任期，并尤其规定“官员不得连任两任以上”。 

4. 第 28 条没有对“任期”作规定。而且，第 25 条第 3 款1排除了关于缔约方会议主席和
副主席选举和任期的第 21 条对附属机构官员的适用性。《世界卫生大会议事规则》和《执
行委员会议事规则》未就“任期”的定义提供指导，因为这两者都参照“届会”来指定职务
的期限。 

                                                 
1 “除第 26-28 条的规定外，本规则经必要的修改后应适用于任何附属机构的会议进程，但须服从缔约方会议决

定的任何修正。”(突出了重点语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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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任期”的可能解释 

5. 对《缔约方会议议事规则》第 28.1 条中的“任期”可以有两种不同的解释： 

(a) 可以理解为“届会”的同义词，这是联合国系统内其它理事机构《议事规则》所
使用的含义。这种解释的依据是考虑到政府间机构按不同届会来安排工作，并依照
这一框架来选举其官员。这种解释符合《世界卫生大会议事规则》和《执行委员会
议事规则》所遵循的办法；或者 

(b) 可以理解为指比一届会议要长的时期，具体情况要适合有关附属机构的目的和
工作方法，同时考虑到缔约方会议在设立有关附属机构的决定(就政府间谈判机构
而言，参见 FCTC/COP2(12)号决定)中所表明的意图。 

6. 根据上面第 5(a)段提出的解释，有关官员必须在随后一届附属机构会议上重新参选
并且最多只能连任两届会议的官员。 

7. 因此，谈判机构第一次会议选出的官员必须在其第二次会议开始时重新参选，而且
如不修正《缔约方会议议事规则》，自第三次会议起他们将不再有资格继续担任官员。 

8. 根据第 5(b)段提出的解释，在一次会议上当选的官员可以在随后于规定期限内举行
的附属机构各次会议上连任，并可在标志开始下一段规定期限的那次会议上重新参选。
如何确定“一任”的期限，如上所述，将取决于各缔约方在拟定有关附属机构的工作任务
和方法时所表明的意图。 

9. 第 5(b)段中建议的解释似乎最能体现设立谈判机构这一决定的意图和理由，这就是
要确保缔约方会议各届常会之间谈判机构工作方向的一定连续性。具体说，在
FCTC/COP2(12)号决定第 6 段中，缔约方会议要求政府间谈判机构在一份主席文本的基
础上开展工作，该文本“将在政府间谈判机构第一次会议之后，由其主席拟订，…并将
提交给政府间谈判机构第二次会议”。该决定第 3 段还决定谈判机构应“最好在临近召开
缔约方会议第三届会议之际举行第二次会议……并应向缔约方会议第三届会议报告其
工作进展”。法律顾问认为这表明缔约方会议希望政府间谈判机构主席至少在该机构头
两次会议上能够连续担任这一职务，而且随后可能还要在足够长的时间中继续担任主席
以便能够向缔约方会议第三届会议报告其工作进展。这样，第一个任期将包括缔约方会
议第二和第三届会议之间举行的各次政府间谈判机构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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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因此，连续“第二任”指缔约方会议第三和第四届会议之间的时期，包括根据
FCTC/COP2(12)号决定第 4 段所规定，向缔约方会议第四届会议提交一份烟草制品非法
贸易议定书草案。这样，政府间谈判机构第一次会议上当选的官员将在缔约方会议第三
届会议之后举行的第一次谈判机构会议(在此即政府间谈判机构第三次会议)开始时重新
参选。即将离职的官员在其继任者按照正规做法当选之前将继续履行其职能。 

政府间谈判机构的行动 

11. 请政府间谈判机构根据本文件来审议有关其官员的项目。 

12. 此外，法律顾问认为对第 28 条中“任期”可能有的不同解释在特定情况中会造成歧
义或困难。因此，政府间谈判机构不妨建议缔约方会议在采用第 28 条的措辞时阐明其
意图，或相应对该条进行修正。 

 

=      =      = 


